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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5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
號

傳　真：04-23325189

聯絡人：邱睿宇

電　話：04-37061378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0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09013149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附件

主旨：轉知財團法人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舉辦「2020-

2021年全國公民行動方案競賽」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民間公民與法治教育基金會109年10月21日法

教林字第2020102123號函。

二、該會推廣「公民行動方案」之四大步驟，鼓勵師生透過競

賽，實作公民行動方案，培育下一代公民素養。本活動即

日起開始受理報名，於110年2月17日(星期三)截止。活動

網址https://www.1re.org.tw/news/524。

三、請惠予轉知主管學校鼓勵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並於賽後視

貴縣市權責，對成績優良之學校學生及指導教師予以敘

獎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本署學安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21090100799

■■■■■■學輔校安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10/28 17:00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